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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

(含税)。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400,10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4,006,000.00元

(含税)。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披露的《关

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杭州热电 60501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玲红 王嘉婧

电话 0571-88190017 0571-88190017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月明路199号1

号楼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月明路199号1

号楼

电子信箱 Hzrdjt@hzrdjt.com Hzrdjt@hzrdjt.com

注：报告期内，因集团内工作调整，徐佳女士已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在董事会秘

书空缺期间，由公司董事长刘祥剑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详见公司披露的2025-005号公告）公司于

2025年7月1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详见公司披露的2025-029号公告）。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242,804,285.33 4,077,183,993.01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77,889,745.71 2,331,061,074.12 2.0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15,081,598.34 1,677,646,074.85 -9.69

利润总额 167,927,031.15 175,737,461.14 -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274,854.17 116,712,271.86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98,742,093.16 107,675,601.61 -8.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258,777.09 101,738,714.76 144.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4 5.23 减少0.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9 -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9 -3.45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47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杭州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63 246,600,000 0 无 0

浙江华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00 64,000,000 0 无 0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8 9,533,300 0 无 0

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 5,997,000 0 无 0

浙江自贸区杭热壹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0.92 3,666,845 0 无 0

浙江自贸区杭热贰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0.91 3,621,740 0 无 0

浙江自贸区杭热叁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0.89 3,566,615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8 738,200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1 433,600 0 未知

金文祖 境内自然人 0.09 367,5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七名股东中，浙江华丰纸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

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011� � � � � � �证券简称：杭州热电 公告编号：2025-035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及《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280号）核准，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0,100,

000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6.1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7,417,000.00元。 扣除承销费和保

荐费25,151,1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222,265,900.00元， 已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6月24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申报律师费用、审计费用等其他发行费

用人民币18,205,000.00元后，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4,060,9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验证，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329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204,060,900.00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40,

000,000.00元用于募投项目中的补充流动资金，已使用募集资金69,842,575.65元用于募投项目中的“浙

江安吉天子湖热电燃煤耦合一般工业固废热电联产技改项目” ， 已使用募集资金17,772,320.00元用于募

投项目中的杭州热电集团信息中心项目。 2025年半年度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协定存款利息合计453,899.55

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余额为88,517,972.37元。 明细如下：

项 目 金 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7,417,000.00

减：发行费用 43,356,100.00

募集资金净额 204,060,900.00

减：以前年度已投入募集项目金额 125,135,895.65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理财收益扣减手续费等净额 11,618,068.47

期初募集资金余额 90,543,072.82

减：本年度已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2,479,000.00

加：本年度利息收入、理财收益扣减手续费等净额 453,899.55

等于：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88,517,972.37

其中：银行活期存款 88,517,972.37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了《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汽车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2023年4月25日分别与浙江安吉天子湖热

电有限公司、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绿色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相应职责。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有2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玉泉支行

[注]

19042101040026193 募集资金专户 73,865,640.71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城支行 3301040160017931315 募集资金专户 14,652,331.66

合 计 88,517,972.37

[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和杭州保俶支行进行合并，并保留了杭州城西支行，杭

州玉泉支行系杭州城西支行的二级支行。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附表2《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的情况

2025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

论证并继续暂缓实施的议案》，公司按规定对该募投项目重新做了研究和论证后认为：目前受经济环境影

响，丽水市杭丽热电有限公司下游产业发展、供热负荷增长未达预期，尚未满足实施该项目的条件，继续暂

缓实施。 公司将持续关注园区招商引资，深入了解下游产业发展，研判园区用汽变化趋势，适时考虑该项目

的实施。 （详见公司披露的2025-018号公告）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本

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风险较低的现金管

理产品。 上述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

银行方相关实施协议或合同等文件。 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城支行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玉泉

支行账户办理了协定存款，根据存款余额按日计息、按季结息，具体情况如下：

1.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汽车城支行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期末余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墅支

行

存款 单位协定存款 1,465.23 不适用 不适用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

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2024年9月23日-2025年8月19

日

保本保证收益型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注]杭州银行湖墅支行为募集资金专户杭州银行汽车城支行的辖区支行

2.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玉泉支行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期末余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玉泉支行

存款 单位协定存款 7,386.56 不适用 不适用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

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2024年9月23日-2025年8月19

日

保本保证收益型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六）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七）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八）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12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募投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并于2022年12月28日经公

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

实施新募投项目。公司拟暂缓实施“丽水市杭丽热电项目集中供气技术改造工程” ，将该项目原计划投入的

募集资金6,689.13万元及截至2022年11月30日该项目在专户产生的利息224.40万元，合计6,913.53万元投

入到全资子公司浙江安吉天子湖热电有限公司，专项用于“浙江安吉天子湖热电燃煤耦合一般工业固废热

电联产技改项目” 的实施。 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

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406.0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7.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689.13[注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761.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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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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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

化

丽 水 市 杭

丽 热 电 项

目 集 中 供

气 技 术 改

造工程

是

6,

689.13

－ － － － － － － － － －

浙 江 安 吉

天 子 湖 热

电 燃 煤 耦

合 一 般 工

业 固 废 热

电 联 产 技

改项目

是 － 6,913.53 6,913.53 － 6,984.26 70.73[注2] 101.02

202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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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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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杭 州 热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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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0

3,010.00 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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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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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

丽 水 市 杭

丽 热 电 项

目 集 中 供

热 三 期 项

目

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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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6.96 6,706.96 － － -6,706.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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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 否

补 充 流 动

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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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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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

20,

406.09

20,

630.49

20,

630.49

247.9

0

12,761.49 -7,869.0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已将“丽水市杭丽热电项目集中供气技术改造工程项目” 变更为“浙江安

吉天子湖热电燃煤耦合一般工业固废热电联产技改项目” ， 并将该项目原计划

投入的募集资金6,689.13万元及截至2022年11月30日该项目在专户产生的利

息224.40万元，合计6,913.53万元，以增资的方式投入到全资子公司浙江安吉天

子湖热电有限公司，专项用于“浙江安吉天子湖热电燃煤耦合一般工业固废热

电联产技改项目” 的实施。 因2024年3月供热负荷较高，为保障下游用户供热需

求，#3锅炉无法按原计划停运改造，该项目达到整体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

为2024年9月（详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编号：2024-023）。 截至

2024年9月，项目已按照预期实施完毕，并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详见《关于首

次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编

号：2024-063）。

丽水市杭丽热电项目集中供热三期项目再次重新论证情况详见本报告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二）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再次

重新论证的情况” 所述。

公司于2024年2月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详见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的公告》编号：2024-008），对“杭州热电集团信息中心项目” 的实施地点进行

了变更，地点变更对项目实施进度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预计该项目达到整体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为2025年12月（详见《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编号：2024-023）。 公司根据《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的最新要求积极有

序推进项目建设。 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募投项目进行中期验收，部分已投入

使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详见

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情况” 所述。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不含截至2022年11月30日该项目在专户产生的利息224.40万元。

[注2]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超出计划使用规模的部分为项目对应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5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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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安 吉

天 子 湖 热

电 燃 煤 耦

合 一 般 工

业 固 废 热

电 联 产 技

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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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 2024.09

不适

用

2024年

9月转

固，达

产尚需

一定周

期

否

合 计 － 6,913.53 6,913.53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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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

目）

因原募投项目实施地产业布局调整、当地用气企业景气度下滑、高耗低效企业治

理力度加强及开发区

规划用地调整影响等原因，公司暂缓实施“丽水市杭丽热电项目集中供气技

术改造工程项目” ，不再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投向“丽水市杭丽热电项目集中供气

技术改造工程项目” ， 并将该项目原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6,689.13万元及截至

2022年11月30日该项目在专户产生的利息224.40万元，合计6,913.53万元，以增资

的方式投入到全资子公司浙江安吉天子湖热电有限公司，专项用于“浙江安吉天

子湖热电燃煤耦合一般工业固废热电联产技改项目” 的实施。 该项目实施主体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安吉天子湖热电有限公司，项目计划总投资9,328万元，项目

资金不足部分由天子湖热电自筹解决。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已于2022年12月12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2年12月28日经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于2022年12月13日及2022年12月

29日进行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已将“丽水市杭丽热电项目集中供气技术改造工程” 项目变更为“浙江安吉

天子湖热电燃煤耦合一般工业固废热电联产技改项目” 。 因2024年3月供热负荷

较高，为保障下游用户供热需求，#3锅炉无法按原计划停运改造，该项目达到整体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为 2024年 9月 （详见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

告》编号：2024-023）。 截至2024年9月，项目已按照预期实施完毕，并已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详见《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的公告》（编号：2024-063）。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1]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超出计划使用规模的部分为项目对应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

证券代码：605011�证券简称：杭州热电 公告编号：2025-036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母公司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40,355,889.88元（公司半年报数据未

经审计，下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0,274,854.17元。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5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税）。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400,10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4,006,000.00元（含税）。 本次中期现金分红比例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21.77%。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同时兼顾了股东的

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情况、资金需求以及未来发展战

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稳健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关于现金分红的有

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为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

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的倡议》，作为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兼顾公

司发展和维护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的同时，对利润分配做出合理安排，提高分红频次，回报广大投资者。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

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5011� � � � � � �证券简称：杭州热电 公告编号：2025-033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星期

三）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8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刘祥剑主持，监事、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 同时兼顾了股东的即

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另行安排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第三项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

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议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5011� � � � � � � �证券简称：杭州热电 公告编号：2025-034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星期

三）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8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范叔样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

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做出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监事在全面了解和审阅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后，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半年度报告的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

情况、资金需求以及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稳健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关于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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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建股份 60381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秀莹（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林玲

电话 0551-67116520 0551-67116520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310号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310号

电子信箱 ahjj@gourgen.com ahjj@gourgen.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0,003,170,728.52 10,150,046,865.47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92,390,024.25 2,350,251,759.20 1.7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962,402,647.94 1,800,226,416.46 9.01

利润总额 155,596,308.37 102,539,083.98 5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545,582.99 75,706,265.02 4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13,834,451.46 76,755,883.32 4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176,610.59 -219,786,334.5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9 3.27 增加1.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2 5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55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32

274,293,

290

0 质押

210,950,

000

俞发祥 境内自然人 2.54 15,729,100 0 质押 12,420,000

黄山市为众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 8,690,000 0 质押 4,000,000

俞水祥 境内自然人 1.18 7,294,930 0 质押 5,760,000

黄山市行远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6,965,000 0 无 0

俞伟儿 境内自然人 1.04 6,448,952 0 无 0

黄山市启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5,219,500 0 无 0

唐朝阳 境内自然人 0.77 4,769,500 0 无 0

潘昕榆 境内自然人 0.66 4,094,600 0 无 0

余龙生 境内自然人 0.62 3,856,9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祥源控股与俞发祥为一致行动人；祥源控股系黄山市为众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黄山市行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黄山市启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俞发祥和俞水祥系兄弟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815� � � � � � � �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1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

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2025年8月21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屈晓蕾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程序合法。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核并通过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关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符合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确

认《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0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8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5年8月2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董事俞红华、董事何林海、独立董事陈亮

以通讯方式参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先宽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 经与会董

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关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公告格式》的规定，将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号文核准，本公司于2021年6月向社会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119,924,235股，每股发行价为7.26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7,064.99万

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1,143.7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85,921.30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

于2021年6月到账。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容诚验字[2021]

230Z0133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2025年半年度，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1）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49.88

万元；（2）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0.03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公司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86,143.45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224.72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后，募集资金专户2025年6月30日余

额合计为2.56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遵

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

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1年6月，本公司连同华安证券分别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

合肥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合肥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合肥分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

称“徽商银行合肥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界首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界首支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建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城建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合肥分行”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杭州银行合肥分行、

渤海银行合肥分行、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宁国路支行、徽商银行合肥分行芜湖路支行、建设银行界首支

行 、 工商银行城建支行和招商银行合肥分行分别开设了账号为 3401040160001016238、

2010789704000198、58080078801800000859、520501603531000234、34050171190800002449、

1302011729200188247和551900016010506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截止日余额

杭州银行合肥分行 3401040160001016238 0.00

渤海银行合肥分行 2010789704000198 0.00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宁国路支行 58080078801800000859 0.00

徽商银行合肥分行芜湖路支行 520501603531000234 0.00

建设银行界首支行 34050171190800002449 25,557.48

工商银行城建支行 1302011729200188247 0.00

招商银行合肥分行 551900016010506 0.00

合 计 - 25,557.48

三、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86,143.45万元，具

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5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项目仍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使

用节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界首市美丽乡村建设整市推进PPP项目” ， 因项目业主方原因征地拆迁进度较原计划滞后等因

素影响，项目建设进度较整体建设计划有所延迟。 为保障项目合理实施，公司与项目业主方友好协商

一致，签订《界首市美丽乡村建设整市推进PPP项目延期协议》，约定项目建设期延期至2026年6月22

日。

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未发生变更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5年半年度，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1：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附表1：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5,921.3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8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6,143.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界首市美

丽乡村建

设整市推

进PPP项

目

无 81,006.30 一 81,006.30 49.88 81,228.45 222.14 100.27 一 一 一 否

偿还银行

贷款

无 4,915.00 一 4,915.00 - 4,915.00 - 100.00 一 一 一 否

合计 一 85,921.30 一 85,921.30 49.88 86,143.45 222.14 一 一 一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界首市美丽乡村建设整市推进PPP项目” ， 因项目业主方原因征地拆迁进度较原

计划滞后等因素影响，项目建设进度较整体建设计划有所延迟。 为保障项目合理实

施，公司与项目业主方友好协商一致，签订《界首市美丽乡村建设整市推进PPP项

目延期协议》，约定项目建设期延期至2026年6月22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人民

币23,254.53万元。 2025年1-6月未发生。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公司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86,143.45万元，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224.72万元，扣除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后，

募集资金专户2025年6月30日余额合计为2.56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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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使用专用账户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号文核准，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于2021年6月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9,924,235股，每股发行价为7.26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7,064.99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1,143.70万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金额为85,921.30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6月到账。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1]230Z0133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管理。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遵

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

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1年6月，本公司连同华安证券分别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

合肥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合肥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合肥分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

称“徽商银行合肥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界首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界首支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建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城建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合肥分行”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杭州银行合肥分行、

渤海银行合肥分行、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宁国路支行、徽商银行合肥分行芜湖路支行、建设银行界首支

行 、 工商银行城建支行和招商银行合肥分行分别开设了账号为 3401040160001016238、

2010789704000198、58080078801800000859、520501603531000234、34050171190800002449、

1302011729200188247和551900016010506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四、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存续状态

杭州银行合肥分行 3401040160001016238 0.00 拟注销

渤海银行合肥分行 2010789704000198 0.00 拟注销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宁国路支行 58080078801800000859 0.00 拟注销

徽商银行合肥分行芜湖路支行 520501603531000234 0.00 拟注销

建设银行界首支行 34050171190800002449 0.00 拟注销

工商银行城建支行 1302011729200188247 0.00 拟注销

招商银行合肥分行 551900016010506 0.00 拟注销

合 计 - 0.00 -

鉴于本次募集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使用。 为方便账户管理，公

司拟办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公司将根据项目需求，以自有资金继续推进该项目实施，保

障项目顺利开展。 上述账户注销后，公司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

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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